
法之真偽

				真假「傳承」及其相關意義(二)
啤嗎哈尊阿闍黎

「密法」的失傳原因

「藏傳佛教」的始祖蓮花生大士說：【不觀察上師如
飲毒，不觀察弟子如躍淵。】

由於跟隨一名「上師」，等同將自己的命運與之連
結，並且託付了「心性」的趨向，影響着數以億萬年的命
運，因此「密宗」規定，要萬分慎重地選擇「上師」。應
該要觀察「上師」六年，方可接受其「灌頂」。而做「上
師」的，亦要觀察弟子六年，方可傳予「灌頂」，尤其是
高階的教授，最少要花十二年。

《金剛鬘續》云：【寶貝仔細摩判斷，金子仔細燒判
斷；所以要收金剛子，仔細判斷十二年。】

經文的意思是：【真正的寶貝，要非常仔細地觀摩、
觀察，才可以判斷出，它是否真的堪稱寶物。要知道金子
的純度，同樣要仔細地燒煉，方可作出準確的判斷。如果
要收一名可以傳予高階教授的弟子，有如「金剛子」一般
堅定不移、堪被琢磨的弟子，就要仔細地觀摩、觀察，試
練十二年的時間，方可判斷。】

如果互相不仔細地觀摩、觀察，跟據「密續」的										
開示，「上師」及弟子，都同樣地犯了「金剛越法大罪
業」。

《金剛鬘續》云：【動物寶王獅子乳，土鍋無法耐放
它；所以大心根本經，不傳不清惡鍋人。】

經文的意思是：【獅子乳不可以盛放在一般土制的容
器內，否則容器會因為物質性的相冲而破裂，令獅子乳流
失及撒於地上。甚深的「心」之大法，不可以傳予不清淨
的惡人、無能耐的人、質素差的人。】

為甚麼要如此嚴格呢？因為「受法者」如果質素太
差，就一定無法依「心之大法」修持而得到成就，還會曲
解「心之大法」，並且以錯誤的理解傳予後人，令後來的
「受法者」「心性」，受到誤導及因此被困受苦數以億萬
年。而「心之大法」亦等於失傳，無法百分之一百地保留
下來。失傳大法事小，歪曲之法永遠地遺禍人間事大。

所以《金剛鬘續》內指示，按正式的規矩，「上師」
應觀察弟子六年，方可傳授「大法」，而在觀察期的六年
內，「上師」應該傳授「佛法的基本教理及密法的前行準
備」，為弟子奠基，例如「四加行」。若果貿然傳授「大

此文歡迎轉載，但必須列明出處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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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真偽

				真假「傳承」及其相關意義(二)
法」，弟子實際上又不是法器，即使接受誓言也不能
守，必將破戒，如此「上師」則犯了洩密的過失。

《金剛鬘續》云：【如是瑜伽續，勿授非器
者。弟子剎那死，現後俱受害，非器宣教授，師長失
成就。】現今一些「上師」，無論其「傳承」身份
是真是假，如果不觀察弟子，公開傳授「大法」，其
本人已毁犯戒律，難有成就。而受其法之弟子更慘，
因觸動不良的「業力」，令福報受損，減壽、迅速死
亡、投生下三惡道等「現在」及「後來」之果報，即
時形成。

其實分辨「真假上師」十分容易，不用理會他
的「傳承」是真是假，只要他毫不觀察弟子，甚至公
開傳授「大法」，已經被列為「假上師」。因為他的
行為，既危害眾生、令教法被歪曲而引致失傳，亦損
害自己，是一種只顧眼前利益而忽略一切的愚蠢行
為，明知故犯。

《事師法五十頌》云：【上師及與其弟子，							
同等失壞於誓句，勤勇軌範及弟子，最初應互相觀
察。】意思是為什麼「上師」及弟子們都破壞誓言
呢？因為當初互不觀察，所以作為勤力、有勇氣、依
戒律規範行事的「上師」及弟子們，在最初之六年
內，應該互相觀察。在六年內，「上師」不可以傳授
「大法」。

《灌頂寶鬘前行略論》云：【弟子不觀察上
師相，隨從何人即受『灌頂』者，為彼邪師所欺，
則：1、不能守護《經》說之上師諸三昧耶(誓言)故	
2、斷壞成就	 3、招諸魔害	 4、生多過患。】由此可
知，隨便接受「灌頂」，對個人之福報損害，甚為巨
大及長遠。

觀察及訓練弟子六年之後，如果發現弟子具備
下列的特質，就是可堪傳予「大法」的「具相弟子」
。《金剛鬘續》云：【弟子具何德，成瑜伽續器？答
曰：「淨信敬師長，常住於善業，離諸惡分別，多聞
聖教法，遠離諸殺害，救拔有情心，正具大精進，具
此等功德，是大信弟子。」】

因此之故，「賢劫千佛」中，只有兩個佛的世
代會傳出「密法」，釋迦牟尼佛的世代，是其中一
個，另一個是未來獅子吼佛的世代。可想而知，「密
法」之珍貴及慎重，非一般等閒之寶藏可比，必須加
以珍惜，否則就會失傳。

為甚麼不著書立說，留傳後世，以正視聽呢？
這是理想主義者的想法，但實際環境，並非如此。很
多歪曲教法的書，同樣地爭相出版，一般人都難分真
假。更何況「密法」是實修的教法，因材施教、因人
而異，「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呢？根本就無法著書
立說，勉强為之，就更加容易出亂子，修到「走火
入魔」。騙徒亦更加方便，隨手即可獲得「生財工
具」。

請「正視真相」，當今「藏傳佛教」的弘播方
式，是「法求人」，即使「大法」亦要「求售」，
已沒有被珍惜的必要。既令「受法者」因輕視而無
法修行成功，亦令「授法者」因「犯戒」而失去諸
佛菩薩及祖師的「加持力」。「正法」因為「授法
者」的歪曲行為及思想所影響，已經「名存實亡」
，變得空洞失真，學之亦無益。

分辨「真假上師」與「真假傳承」
的必備要素與準則

B.	對「心性」的影響
濫收弟子，究竟有幾錯呢？殺傷力有幾大呢？

不妨先重溫上一期的精要摘錄：
跟據《佛藏經》(B u d d h a 	 	 P i t a k a d u		

Hsi lanirgraha	Sutra)，有如下的描述：

『世間之敵僅僅掠奪生命，只是令人捨棄身體
而已，不能令墮惡趣。
而入邪道之愚癡者將求善義者引入地獄中千劫
受苦。
何以故？因其行持有相之法，宣說顛倒之法
故。
如若宣說令入邪道之法，則較斷一切眾生之命
之罪過還重。』

意思是一般世間上的仇敵，最大之危害性亦
只是令人死亡，失去肉身。只要受害者的「心性」
不被扭曲，死後是不會投生入「地獄」的。為什麼
呢？因為當死後失去肉體的粗性物質支撑，在尚未
投生以取得另一種物質結構的身體前，生命會以「
心」，亦即是「精神」，作為此過渡期的「主體」
，亦是最主要的「主導力量」。(請參看「蓮花海」
第12期之「瀕死體驗的意義」一文)

如果作為主導的「心性」，因為生前受到教授
邪法、心術不正、惡毒、及「貪、嗔、痴」重的人
所誘導，令「心性」歪離，以慣性的處事行為及磁
場，在「靈界」中遊盪，就會被同類型的惡性磁場
所吸引，進入「地獄」中承受數以億億年(「千劫」
是一個難以計算其長度的時期。)的漫長痛苦。這是
大自然的一種物理現象	 --「物以類聚」。(請參看「
蓮花海」第13期之「瀕死體驗的意義」一文)

所以上述的經文說，以邪法、與正法相違背或
偏離的教法，將眾生的「心性」扭曲，令其長陷痛
苦之中，這種罪過，比殺人的罪更加重。因此生前
無論信奉何種宗教、何種派系、何種傳承，抑或跟
隨何種導師，都要小心辨認他們的教法。為什麼要
如此慎重呢？因為錯誤的選擇，會令你陷入「萬萬
劫不復」之地，無法回頭，亦「後悔莫及」。正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億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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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辨認「真假上師」、「真假傳承」與
「真傳教法」呢？	 無論修持任何法門，都必須先了
解「什麼是佛法？為什麼要修持佛法？佛法的精粹
是什麼？如果要脫離輪廻，它的關鍵在那裏？」如
果不理解這些道理，無論修持任何法門，都不會產
生「正確而有效」的作用。世間並無「不勞而獲」
的教法。有了這些知識，就可以分辨各種「傳承教
法」的真偽，是否離題、是否太過間接、是否難度
太高、是否正法、是否適合你自己呢？

但當今「密法」的傳播，無論「上師」及弟
子，都是互相「素未謀面」的，名字就更加不清
楚。做「上師」的，為了吸納財源，招收弟子，滿
足名利恭敬，傳出五花百門的「灌頂」，任何顏
色的「財神灌頂」都有。什麼「大圓滿」法、「中
陰文武百尊灌頂」，要幾高級，就有幾高級的「大
法」傳出。

這還不足夠，生怕人太少，財源也跟著少，更
在宣傳稿上加入「只須一度聽聞，縱具五無間罪，
亦得消滅，而且剎那之間，即證等覺。」意思是
「聽聞一次就可以成佛」。為了吸引普羅大眾，迎
合他們「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懶惰及僥倖心
理，「中陰教法」被形容為「無修而成佛」之法。

為了進一步美化其行為，宣傳稿說舉行這些活
動只是為了籌款救濟病者。在「密宗」而言，無論
任何藉口，以及是否屬實，都是毁犯了極其嚴重，
足以下墮「金剛地獄」之罪。可能犯者以為「中陰
教法」是萬能的，一剎那已經「成佛」，犯了又如
何呢？

做「上師」的，毫不珍惜「密法」，打著「慈
悲心為名、名利為實」的旗號，隨便傳出「密法」
，如此的「上師」，即使真的擁有「傳承」，仍然
屬於「假上師」之列。而且其行為，與及「名利雙

收」的事實，會傳染給無數的人。

也想「名利雙收」的「上師」們，紛紛效法，
還「振振有辭」地說：某某「上師、仁波切」都是
如此。「犯戒」成為一股新浪潮，席捲「藏傳佛
教」，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傳出無數的「大法」
、「灌頂」。結果「大法」成了「求售」的曲法，
都被「財迷心竅」的「上師」們，歪曲地使用、歪
曲地解釋、歪曲地流傳後世，貽誤無數蒼生。

這些「名利雙收」的「上師」們，令列代祖師
及護法都蒙羞，紛紛捨他們而去，令他們的所謂
「傳承」，成為「空殼傳承」，毫無「加持力」。
其「歪曲了的心性」，卻引來無數「魔界、鬼類」
的興趣，紛紛連結，令跟隨他們修學的弟子們，全
部遭殃。

那些人間的騙子們，見到這是「財路一條」，
也紛紛加盟，披起「上師」的法衣，依樣畫葫蘆地
成為「名利雙收」的「上師」。這種傳染病，也真
夠威力。上至法界祖師、中至人間、下至「魔界、
鬼類」，全部都受到影響，可見「犯戒」的殺傷力
有幾大。

一個真正有實力、有良知、有智慧、有遠見、
有證量的「真上師」，為甚麼不可以用他的正確佛
法知見，去引導信眾走正確的道路，修學正確的
「藏傳佛教」呢？「四加行」或「五加行」，都是
最好的「藏傳佛教」基礎教法，為甚麼偏偏要用可
以引起眾生貪念的「灌頂」呢？究竟是因為這些
「上師」對自己的修學無信心，要借助令信眾以為
有「加持力」的「灌頂」，抑或是這些「上師」急
於求取「名利恭敬」，不惜賤售「大法」呢？

分辨「真假上師」的簡單方法

其實要分辨「真假上師」並不困難，無論他是
否擁有「傳承」，只須看一看他

如何收弟子1.	 ：以無數「灌頂、大法」濫收弟子
的，都是犯了「金剛越法大罪業」的「假上
師」；

如何教授弟子2.	 ：不重視「藏傳佛教」的基礎教
法「四加行」，只是不斷傳出「灌頂」，「空
談」某某大法、大圓滿、無須修持之法、宣講
含「貪嗔痴」的歪曲教理，又誇耀神通、加持
力，這些都是浮誇、無涵養、無品格、不負責
任、犯了「金剛越法大罪業」的「假上師」；
相反地，嚴格管束弟子，要求弟子嚴守「戒
律」，以十二年時間調服弟子的「心性」，減
除其內心的「貪嗔痴」，都是正確的「心性」
導師。如果同時擁有「傳承」，就是「真上
師」。

蓮花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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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弟子：3.	 「只須一度聽聞，縱具五無間
罪，亦得消滅，而且剎那之間，即證等覺。」
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騙人手法，比世間的騙子
更惡毒及罪重億萬倍。首先「中陰教法」，並
非只聽聞一次，就可以「成佛」，因為要配合
的條件及因緣很多。(請參看「蓮花海」第13
期之「瀕死體驗的意義」一文，有關「中陰教
法」的解說，及其失敗的舉例。)	 一般眾生信
以為「真」，就會肆意擴展「貪嗔痴」，不修
行，結果即使聽聞一百次，仍然下墮投生惡劣
的精神領域。因為「死後世界」以「心」作高
速的「主導」，「心之質素太差」，就只有
「黑暗」，一點光明也看不見，更何況是「本
性」呢？(請參看「蓮花海」第4及5期之「瀕
死體驗的意義」一文。)又怎會無端而「成佛」
呢？即使看見，不懂「空性」，又如何「成
佛」呢？

「只須一度聽聞，縱具五無間罪，亦得消滅。
」是一種「撥無因果」，與「大自然規律」完全相反
的誤導說法，荒謬絕倫，因為要在死後依《中陰教
法》消滅「五無間罪」，同樣要配合眾多的條件及因
緣。若果依《中陰文武百尊》的教法，必須以至誠的
懺悔，依教法修持，方可消除「五無間罪」的「業
因及果報」。(「五無間罪」：殺父、殺母、殺阿羅
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

其實「因果定律」是不滅的，《佛法》稱為
「不昧因果」。「空性」的真正作用，是指進入「空
性」狀態後，亦即是《佛法》所說的「無餘依湼槃」
狀態，可以不受「因果」的「引力」牽引而已。以往
有很多修行人都誤解這個「空性」的道理，在「講經
說法」時，錯誤地解說為「不落因果」。意思是「因
果可滅」，只要生前證得「空性」，即使未進入「無
餘依湼槃」狀態，亦可以「不落因果」，不受「因
果」的「引力」牽引。結果有一名法師，因誤導他人
而下墮投生為「五百世野狐狸」。這是發生在中國的
一個有名的「野狐禪」典故。

如今的人，借用蓮花生大士、「中陰教法」之
名，抹殺一切條件及因緣，說只聽聞一次「中陰教
法」，就可以消滅「五無間罪」，是「不落因果」的
翻版，誤導眾生。令眾生以為已經聽聞一次，可以安
心繼續「胡作非為」，大不了就再聽聞一次「中陰教
法」，就什麼都可以解決了。此舉嚴重地扭曲了眾生
的「心性」，種下極大的惡恩！

要修持《中陰教法、中陰文武百尊》教法而得
救，必須在「關鍵的位置」中，以正確的「修心」修
持，方可「成佛」。有很多「條件及因緣」要配合，
並非如「騙子」所說，聽聞一次就「成佛」。「密
續」中記述日月光尊者的弟弟多傑，生前亦曾受此教
法及聽聞兩次，結果亦一樣在「靈界」中流浪，就是
一種「當頭棒喝」的鐵証。稍有良知及佛法根基

的「上師」，都不會如此荒謬地歪曲「因果業報」
，亦不會隨意地扭曲眾生的「心性」，與眾生同下
「地獄」。

所以如果用「斷章取義」的手法，歪曲佛法、
背離大自然的規律、利用眾生「貪嗔痴」的弱點，
吸引信眾，不理會為眾生帶來多麼悽慘的後果，這
些「上師」，都是無良心、無佛法知識的「假上
師」。「以盲導盲」，正帶領一批無辜的信眾，共
赴地獄。

具「證量」的修行人、「真上師」，所作出
的修行指引都是「直接的、實用的、不離正法的」
深度解釋，不會如此無知。因此以「不怕因果、無
須修持、只聽聞一次即可成佛」作奇招吸引信眾的
人，都是裝模作樣的「假上師」。受其「灌頂」
者，等同「犯戒」，必須立刻於佛前深切懺悔，今
後遠離「假上師」，不要再因貪心而受騙。如果不
懺悔，又如何呢？不妨參考以下的故事。

扭曲「心性」的慘劇
《法句譬喻經》中「地獄品」，有如下的一件

真人真事：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位名為富蘭
迦葉的「婆羅門教」教主，有五百弟子跟隨著他，
受到國王人民的敬奉。自從釋迦牟尼佛來到舍衛國
後，由於佛的教法令人心得到正確的導向，因此釋
迦牟尼佛受到全國上下的崇敬供奉。於是富蘭迦葉
心懷嫉妒，企圖詆毀釋迦牟尼佛，重享全國人民的
尊重。

富蘭迦葉率領弟子晉見波斯匿王，對王說：
「我們是本國的長老大德，而沙門瞿曇（指釋迦牟
尼佛）出家學道，在我們之後，實無神聖，又自稱

密勒日巴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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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大王如今想捨棄我們，專心的去奉事他，我
請求與他比試『神通』。勝利的人，大王就終身奉
事他，如何呢？」

國王認為此事可行，請求釋迦牟尼佛後，在城
東平坦地方，蓋建二高座，高約四十丈，用七寶幢
幡裝飾。高座間相隔二里。國王與群臣，大眾都悉
皆聚集，觀看這場比賽。

當兩方人馬都入座後，國王及群臣禮敬釋迦牟
尼佛，懇請佛陀示現神通，以壓伏「邪見」(引導他
人走入邪道的見解)。於是釋迦牟尼佛就於座上，騰
身虛空之中，放大光明，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在
空中作坐臥等十二變化後，沒身不見而回到座上。
此時人天讚歎，震動天地。

富蘭迦葉目睹此番情景，自知難以匹敵，惶恐
畏怖地離座而走，五百弟子亦向四處奔逃。在逃逸
中途，飽受羞辱。當富蘭迦葉逃到江水邊時，心中
羞愧，就騙弟子們說：「我現在投水，一定能生在
梵天，如果我沒回來，表示那邊很快樂。」說畢投
水而死。

他的弟子們見他沒有回來，也一一投水，追隨
老師而去。弟子們本來希望跟著老師享樂，共生天
堂，那裡知道罪業牽纏，已經糾纏在一起了，死後
都墮入地獄之中。

後來，波斯匿王前去請示釋迦牟尼佛，問為何
富蘭迦葉師徒如此愚痴，是何因緣呢？釋迦牟尼佛
便開示道：「富蘭迦葉師徒的重罪有二：一者三毒
熾盛，自稱得道，二者謗毀如來，欲望敬事。以此
二罪應墮地獄，殃咎催逼，使其投河，身死神去，
受苦無量。……」

依理分析，信眾應該知道，跟隨一個隨口歪曲

佛法的人，等同謗毀如來。為了「不勞而獲」地無
修而成佛，不觀察「上師」，隨便接受「灌頂」，
是自身三毒熾盛的驅使結果。(「三毒」指「貪嗔
痴」)	 自以為「聽聞一次就可以成佛」，是自稱
得道的大妄思想、大妄語。正是釋迦牟尼佛所說
的：「二罪應墮地獄………，身死神去，受苦無
量。……」

	 由此可知，「心性」被人扭曲，下場是何
等悽慘，所以必須立刻為此而懺悔，永不再犯。若
果不思懺悔，仍然相信「假上師」的話，即使將來
受完地獄之苦，重投人間，但「心性」仍然是歪曲
的，歷史就會重演，這是大自然的「重複規律」。

釋迦牟尼佛進一步開示道：「在很多劫之前
(「劫」即一段難以計算的長時間)，有二彌猴王，
各擁有跟隨的五百彌猴。一王起嫉妒，意欲殺另
一王，以求獨治。二王共鬥，此王因不敵而羞慚退
去。到大海邊海曲之中，見有水聚沫，風吹積聚，
高達百丈。彌猴王愚痴，說是雪山。對跟隨牠的五
百彌猴說：『久聞海中有雪山，甚為快樂，甘美恣
口。今日得見，我當先行前往視察。若審視時發現
太快樂，則不會回歸。若審視時發現不快樂，才會
回來告知你們。』此王於是上樹盡力跳騰，投入聚
沫之中，溺斃於海底。其餘五百彌猴，久候仍不見
王重返，想必是樂極忘返。於是一一投海，全部溺
死。當時嫉妒纏身的彌猴王，即現今之富蘭迦葉，
跟隨的五百彌猴，即現今之富蘭迦葉弟子五百人。
另一彌猴王，就是我的前身。」(古時的「五百」，
即「數百」的意思。)

這是「心性」被扭曲後，以串流的形式繼續影
響後世的結果，所以必須通過「懺悔」來更正。改
變「心識」，令以往被扭曲之「心性」重新恢復正
常，才能根治此種「重複規律」。

共同擁有同一種「心性」，就會形成一種「能
量場」，亦可稱為「磁場」，具有「大吸力」。所
以群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稱為「集體意識」。若
果「集體意識」的導向是錯的，就必須抽離，否則
會受到牽連，共同下墮。因此不單要懺悔，還要遠
離「假上師」。

C.	身處的磁場性質………………(待續)	

此文歡迎轉載，但必須列明出處及作者。

個案徵求:
為了令未來的善信，不會受到「假上師、假傳承」
的毒害，誠意邀請曾受此等毒害的善信來函細訴受
騙經過、受創傷之程度、以及「假上師」的偽詐手
法。希望藉此警示世人，勿再墮入陷阱之中。有關
事件會保密，以「化名」在文章中重點論述。

大成就者唐東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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